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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FUGUINIAO CO., LTD.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1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注意到，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

面值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8 億元的境內公司債券（「該債券」）受託人國泰君

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君安」）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站上刊登《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債券的受託管理事務臨時報告》（「該報告」）。  
 
國泰君安於該報告中指出（其中包括）：  
 
1.  本公司無法按照本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12 日發行之 2016 年非公開發行

公司債券（「 2016 年公司債券」）之 2018 年第二次債券持有人會議通過

的《關於有條件加速清償的議案》於 2018 年 5 月 8 日償還 2016 年公司

債券應付的本金及利息，及 2016 年公司債券之擔保人林和平先生未能履

行擔保責任， 2016 年公司債券發生實質性違約；  
 

2.  本公司於 2018 年 5 月 10 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福建監管局

（「福建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關於對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採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該決定」）。該決定中指出（其中包

括），由於本公司未經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審議為本公司的關連方提供擔

保，違反了《公司法》的規定，及提供該擔保屬於影響本公司償債能力

的重大事項，延遲披露不符合中國證監會《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

法》的規定。因此福建證監局決定對本公司採取出具警示函的監督管理

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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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於近日收到獨立董事鍾衛民先生（「鍾先生」）的書面辭職報告，

鍾先生由於個人原因申請辭去本公司獨立董事及董事會各委員會相關

職務。鍾先生辭職後，導致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低於法定人數。在股東

大會選舉出新任獨立董事前，鍾先生仍將繼續擔任獨立董事，本公司將

盡快尋找新的獨立董事候選人。  
 

國泰君安提醒本公司投資者關注有關上述事項的相關風險。  
 
載列該報告，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林和平  

 
香港， 2018 年 5 月 18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和平先生、林榮河先生、林和獅先生及洪輝

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志強先生、張銘洪先生及鍾衛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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